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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關係條例第十一條、第十二條規定意旨亦屬相符，與憲法尚無牴觸。

又第七點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第四款至第九款之情形，均欠缺法律

或法律授權之依據，即逕以命令限制人民居住及遷徙之自由，同點第二

項之戶籍登記相關規定及第三項關於限期離境之規定，除台灣地區與

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十四條、香港澳門關係條例第十四條設有強制

出境之規定外，同作業要點上開規定對於在台灣地區無戶籍人民一概適

用，亦屬欠缺法律之依據，與憲法保障人民居住遷徙自由之意旨不符，

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至遲於屆滿一年時，失其效力。關於居住大陸

及港澳地區未曾在台灣地區設籍之人民申請在台灣地區居留及設定戶

籍，各該相關法律設有規定者，依其規定，併予指明。

釋字第四五五號解釋（87.6.5.）

【解釋文】

國家對於公務員有給予俸給、退休金等維持其生活之義務。軍人

為公務員之一種，自有依法領取退伍金、退休俸之權利，或得依法以其

軍中服役年資與任公務員之年資合併計算為其退休年資；其中對於軍

中服役年資之採計並不因志願役或義務役及任公務員之前、後服役而

有所區別。軍人及其家屬優待條例第三十二條第一項規定，「後備軍人

轉任公職時，其原在軍中服役之年資，應予合併計算。」即係本於上開

意旨依憲法上之平等原則而設。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六十三年五月十一日

（六三）局肆字第○九六四六號函釋，關於「留職停薪之入伍人員，於

退伍復職後，依規定須補辦考績，並承認其年資」，致服義務役軍人僅

得於任公務員後服役者始得併計公務員退休年資，與上開意旨不符。此

項年資之採計對擔任公務員者之權利有重大影響，應予維護，爰依司法

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十七條第二項，諭知有關機關於本解釋公布之

日起一年內，基於本解釋意旨，逕以法律規定或由行政院會同考試院，

依上開條例第三十二條第二項之授權妥為訂定。

【解釋理由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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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對於公務員有給予俸給、退休金等維持其生活之義務。軍人

為公務員之一種，自有依法領取退伍金、退休俸之權利，或得依法以其

軍中服役年資與任公務員之年資合併計算為其退休年資；其中對於軍

中服役年資之採計並不因志願役或義務役及任公務員之前、後服役而

有所區別。按憲法第二十條規定，人民有依法律服兵役之義務，義務役

軍人與志願役軍人之服役時間長短與專業知識或屬有間，但於服役期

間所應負之忠誠義務與其所服之勤務，與志願役軍人尚無差別，軍人

依法所應享有服役年資計算之權益，不宜因其役別為義務役或志願役

而有所不同。軍人及其家屬優待條例第三十二條第一項規定，「後備軍

人轉任公職時，其原在軍中服役之年資，應予合併計算。」依同條例第

二條之定義，其「後備軍人」並無志願役或義務役之別，即係本於上開

意旨依憲法上之平等原則而設。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六十三年五月十一日

（六三）局肆字第○九六四六號函釋，關於「留職停薪之入伍人員，於

退伍復職後，依規定須補辦考績，並承認其年資」，致義務役軍人僅得

於任公務員後服役始得併計公務員退休年資，其於任公務員前服義務

役之年資則不予採計，與前述意旨不符。此項年資之採計對擔任公務

員者之權利有重大影響，應予維護，爰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十

七條第二項，諭知有關機關於本解釋公布之日起一年內，基於本解釋意

旨，逕以法律規定或由行政院會同考試院，依上開條例第三十二條第二

項之授權妥為訂定。

釋字第四五六號解釋（87.6.5.）

【解釋文】

憲法第一百五十三條規定國家應實施保護勞工之政策。政府為保

障勞工生活，促進社會安全，乃制定勞工保險條例。同條例第六條第一

項第一款至第五款規定之員工或勞動者，應以其雇主或所屬團體或所

屬機關為投保單位，全部參加勞工保險為被保險人；第八條第一項第一

款及第二款規定之員工亦得準用同條例之規定參加勞工保險。對於參

釋字第四五六號解釋




